常州工学院本科生授予学士学位审查报告表
	专业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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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二级学院和教务处各一份。



	序

号
	学 号
	姓  名
	备  注
	序

号
	学  号
	姓   名
	备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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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二级学院学位评定
	分委员会初审意见
	经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审，　　　      　　专业　    　届      名

本科毕业生符合授予　　　　学士学位条件，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

   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



	学校

学位评定
	委员会审定意见
	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，同意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专业　　 　届      名

本科毕业生授予　　　　学士学位。

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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